
南工评办〔2017〕5 号

关于开展 2016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（不含民族教育学院）：

根据学校工作总体部署，结合教学评估办公室 2017 年上半年工作要

点，决定从 3 月 12 日起对各教学单位（不含民族教育学院）2016 届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档案材料进行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及安排：

4 月 12 日下午 会计学院

4 月 13 日上午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

4 月 13 日下午 建筑工程学院

4 月 14 日上午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

4 月 14 日下午 人文与艺术学院

二、检查内容：

1.文档材料。

2016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与总结、选题指南、选题情况

统计与分析、指导老师一览表、中期检查工作安排及检查结果、本科毕业



设计（论文）评审标准、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评分标准、答辩安排、

成绩汇总表、毕业论文查重报告、“三库”建设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等材料。

2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文本。

包括: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表、教师指导

登记表、答辩记录表、指导教师评审表、评阅人评审表、答辩小组评审表、

成绩评定表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（设计）过程及其规范性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文本等材料。

请各相关教学单位积极配合，评估办将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专项检查

工作结束后，对检查结果进行汇总、分析和反馈。

特此通知！

教学评估办公室

2017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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